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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發
展
計
劃
的
特
質
及
動
肉

社
區
發
展
計
劃
是
社
區
工
作
成
功
的
要
素
，
任
何
社

會
福
利
的
工
作
，

其
是
否
有
效
莫
不
有
賴
於
週
密
的
計
劃

和
適
當
的
執
行
。
為
進
一
步
說
明
社
區
發
展
計
割
的
含
義

，
草
就
下
列
各
項
特
質
來
作
一
割
親

一
、
社
區
發
展
計
劃
依
目
的
、
時
間
及
範
閻
可
作
如

下
之
區
別
•• 

依
目
的
言
，
有
政
策
性
計
劃
與
程
序
性
計
劃

的
不
同
;
前
者
如
安
和
樂
利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後
者
則

係
根
據
政
策
性
計
劃
而
所
設
計
之
推
行
程
序
的
計
劃
，
如

見
童
福
利
等
。
依
時
間
分
，
則
常
年
和
短
期
等
。
依
範
固

言
，
有
獨
立
社
區
、

或
聯
合
社
區
等
。

二
、
社
區
發
展
計
割
的
擬
訂
，
必
須
具
備
下
列
要
件

，
方
得
稱
之
為
完
善
的
社
區
發
展
計
劃
。

統
整
性
|
|
以
社
區
發
展
計
劃
而
言
，
它
對
外
必
須

與
地
方
基
層
建
設
保
持
步
調
之
一
致
;
而
於
其
本
身
，
雖

然
在
同
一
期
間
，
將
分
別
由
各
部
門
推
行
不
同
的
細
部
作

棠
，
但
也
必
讀
針
對
社
會
福
利
的
工
作
目
標
，
遵
守
分
工

合
作
的
原
則
，
了
解
有
關
因
素
的
現
實
狀
況
與
相
互
關
係

，
而
作
整
體
的
規
劃
及
運
用
。
只
有
如
此
，
才
可
兔
各
種

因
素
的
互
為
障
時
，
而
增
進
其
調
和
協
作
的
功
能
。

一
貫
性
!
l

統
整
是
強
調
橫
的
配
合
，
而
一
貫
則
是

注
意
縱
的
聯
繫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職
者
多
注
重
社
區
發
展
計

劃
的
歷
程
性
。
蓋
社
區
發
展
計
劃
顯
然
具
有
兩
項
要
素
﹒
.

程
序
與
方
向
。
也
就
是
說

「
社區
發
展
計
劃
是
一
種
有
組

織
的
連
續
步
驟
，
而
趨
向
於
達
成
一
定
社
會
福
利
的
工
作

目
標
。
所
以
它
是
包
含
有
多
種
因
素
的
一
項
運
作
歷
程
，

如
社
區
工
作
目
標
的
權
立
，
覓
到
達
到
目
標
的
有
效
方
法

，

為
達
到
目
標
研
需
資
源
的
適
當
分
配
，
以
及
達
到
目
標

之
適
當
方
式
的
設
計
，
和
成
果
的
衡
量
等
。
因
此
為
連
成
計

劃
之
工
作
目
標
，
自
不
宜
想
到
那
襄
就
做
到
那
哀
，
而
、
必

須
前
後
相
承
，
連
續
一
賞
，
以
有
效
地
繼
總
貫
徹
計
割
。

同
時
更
須
講
求
執
行
成
效
，
而
應
有
追
踩
(
咐
。口。
若!
口

M
M
T
)

考
核
的
措
置
，
以
作
為
進
一
步
邁
向
成
功
的
準
備
，
而
促

次
一
階
段
社
區
發
展
的
順
利
運
作
。

可
行
性
l
l

一
個
有
效
的
社
區
發
展
計
劃
，
不
但
不

應
該
是
脫
離
現
實
過
遠
，
成
為
盤
空
給
就
的
空
想
;
同
時

必
須
蔡
先
能
預
測
可
有
的
影
響
，
及
可
能
遭
遇
的
阻
縛
，

而
考
慮
屆
時
的
適
應
問
題
，
所
以
有
放
率
的
社
區
發
展
計

劃
'
必
然
會
注
意
下
列
寧
項

•• 

ω
能
考
慮
有
關
全
體
社
區
民
眾
的
需
要
，
並
預
設
防

止
利
益
街
突
的
對
策
。

ω
能
注
意
與
地
方
基
層
建
設
全
面
發
展
計
劃
中
的
其

他
部
分
，
取
得
聯
繫
。

叫
能
注
意
社
區
民
眾
生
活
習
值
及
意
向
傳
統
因
素
的

實
況
，
並
作
適
當
之
適
應
的
計
劃
。

川w能
注
意
社
區
發
展
推
行
工
作
的
技
術
。

份
能
了
解
有
關
之
各
種
有
助
社
區
發
展
資
源
的
現
況

，
及
對
社
區
發
展
計
劃
所
能
有
的
配
合
程
度
。

的
朋
能
與
有
關
社
區
發
展
的
工
程
技
術
充
分
協
調
配
合

，
並
利
用
之
以
為
有
放
運
作
社
區
發
展
計
劃
的
條
件
。

明
確
性
|
|
一
個
健
全
的
社
區
發
展
計
劃
，
精
確
與

簡
明
是
其
前
應
必
有
的
條
件
。
精
確
是
指
此
一
計
割
的
產

φ
生
，
乃
此
詳
細
正
確
的
調
查
資
料
，
以
為
依
據
，
而
且
計

劃
的
本
身
，
不
但
有
其
具
體
而
明
確
的
社
區
發
展
目
標
，

並
有
簡
潔
而
明
確
的
內
容

，

而
且
亦
有
詳
細
而
明
確
的
作

業
過
程
與
原
則
。
至
於
簡
明
，
則
係
指
社
區
發
展
計
劃
中

任
何
事
項
之
規
割
，
均
有
某
種
有
利
於
社
區
發
展
程
度
之

顯
著
性
，
不
但
有
簡
潔
而
明
確
的
標
準
'
且
能
具
有
力
而

清
晰
的
說
明
，
使
社
區
民
眾
皆
可
因
此
而
易
獲
得
充
分
的

了
解
及
作
增
強
意
向
，
同
時
亦
可
就
計
剖
之
所
能
的
效
果

實
施
合
理
而
客
觀
的
評
鑑
。

適
應
性
|
|

社
區
發
展
計
剖
應
該
是
勘
態
的
，
它
必

阮

t心

讀
能
適
應
社
會
結
構
的
變
動
，
而
可
有
適
應
性
的
調
整
，

尤
其
是
當
社
區
發
展
計
劃
實
際
見
諸
運
作
時
，
應
讀
能
蒐

集
並
利
用
系
統
之
內
外
環
境
所
反
饋
(2
旦
l

名

)
的
訊

息
，
以
作
適
當
的
自
我
調
整
(
的
立
『l
B

∞
旦
旦
O

口
)
，
不

可
拘
泥
。
唯
有
具
有
適
應
性
的
精
神
，
才
能
保
持
社
區
發

展
計
割
的
穩
定
有
效
，
目
標
才
不
會
受
到
影
響
。

一
一
一
、
社
區
發
展
計
劃
所
必
須
考
慮
之
事
實
問
題
及
前

應
把
握
之
動
向
，
應
有
如
下
各
點•. 

ω
社
區
發
展
計
劃
應
該
是

一
項
包
含
各
種
外
界
勢
力

影
響
的
動
態
歷
程
，
所
以
它
必
讀
能
結
合
各
項
人
才
之
智

慧
，
灌
集
不
同
之
學
識
經
驗
，

以
運
用
各
種
有
利
資
源
，

協
調
增
進
社
區
發
展
利
益
而
加
以
研
訂
，
使
其
專
門
而
不

偏
執
，
和
同
而
不
混
亂
。

ω
社
區
發
展
計
劃
的
研
訂
，

欲
期
其
精
確
而
有
效
果

，
則
不
可
不
有
具
備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修
養
及
才
能
之
人
，

總
其
責
任
，
而
尤
一
全
盤
之
企
劃
為
然
。

川W
社
區
發
展
任
何
問
題
的
解
決
，
由
於
牽
涉
範
圍
的

廣
泛
與
控
雜
，
已
悉
非
個
人
之
意
見
及
經
驗
研
能
處
理
，

亦
非
個
人
之
能
力
所
可
勝
任
。
因
之
，
必
領
惜
重
學
者
的

專
門
知
能
，
透
過
方
法
的
運
用

，

依
循
慎
密
的
研
究
過
程

，
根
據
精
確
的
數
據
資
料
，
以
確
立
社
區
發
展
目
標
、
程

序
、

方
法
等
。

ω
由
於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的
有
限
，
為
減
少
無
謂
支
出

，
社
區
發
展
之
計
翻
白
應
與
社
區
整
體
發
展
工
作
密
切
配

合
，

質
與
量
兼
顧
，
平
衡
發
展
進
行
。

的W依
社
區
發
展
計
劃
的
內
容
而
論
，
今
後
計
劃
其
前

涉
及
的
範
圍
「
必
將
大
為
擴
張
，
工
作
更
為
繁
重
，
凡
事

關
係
社
會
福
利
，

國
民
生
活
品
質
逐
漸
捏
高
，
確
成
安
和

樂
利
的
社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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